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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 AI 监管征求意见稿对行业影响的几点思考

引言 

2023 年 4 月 11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网信办”）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随着 ChatGPT横空出世引爆生成式人工智能

（或称“生成式 AI”或“AIGC”）产品浪潮，与

之相伴的数据滥用、侵犯隐私、虚假信息和道德

伦理等问题也开始呈现。在欧美已经开始酝酿或

着手监管 AIGC产品之时，《征求意见稿》的发布

意味着我国的 AIGC 监管框架将在短期内形成并

落地执行。 

《征求意见稿》短短 21 条，但已经有针对

性地覆盖 AIGC 产品和服务各个环节的监管原则

甚至具体要求，预期正式文件出台后，国内日趋

白热化的生成式 AI 产品和服务上线周期将被拉

长，有些产品甚至可能因无法满足监管要求而被

搁置。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和

热议，本文仅抓取《征求意见稿》部分重点内容

提出我们的行业观察和评论，供各方参考。 

一、 办法适用范围 

《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规定，研发、利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产品，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

众提供服务的，适用本办法。 

 笔者简评：根据《征求意见稿》，面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众提供生成式AI服

务的，均应适用本办法。那么，境外产品提

供境内用户注册入口的，是否也应适用本办

法？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监管体系，除非法律

法规明确规定并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在我

国境内提供信息服务的，应当在境内成立法

律实体，以境内实体经营业务。因此，若境

外产品提供方主动提供境内用户注册入口，

并形成面向我国境内公众提供服务的效果，

监管机关可要求境外生成式AI产品提供方在

中国境内成立实体，以境内实体提供服务，

并适用本办法。 

二、 服务提供者 

《征求意见稿》第五条将生成式AI服务“提

供者”划定为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提供聊天

和文本、图像、声音生成等服务的组织和个人，

包括通过提供可编程接口等方式支持他人自行

生成文本、图像、声音等的组织和个人。提供者

应受制于《征求意见稿》中关于服务提供者的监

管要求，承担产品生成内容生产者的责任和个人

信息保护义务。 

 笔者简评：目前看，生成式AI产品

有三大类，一是基础大语言模型，二是大模

型在垂直行业的精调，即垂直大模型，三是

利用大模型的API打造的应用。按照《征求意

见稿》第五条，似乎以上三类产品的参与方

均应被认定为“提供者”而受制于《征求意

见稿》中关于服务提供者的监管要求。然而，

根据《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该办法的适用

范围应是面向我国境内公众提供服务的服务

提供方。因此，若基础大语言模型提供方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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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垂直大模型提供方提供其产品、而非面向

公众提供服务，似乎不应适用《征求意见稿》。

我们理解随着正式文件的出台和落地，这点

疑问将得到澄清。 

三、 服务准入条件 

《征求意见稿》第六条规定，利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产品向公众提供服务前应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按照《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

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

安全评估；二是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

管理规定》履行算法备案手续。 

 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 

根据《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服务提供者

可以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实施安全评估，并将

安全评估报告提交所在地地市级以上网信部

门和公安机关。 

安全评估的重点内容包括如下： 

(1) 确定与所提供服务相适应的安

全管理负责人、信息审核人员或者建立安

全管理机构的情况； 

(2) 用户真实身份核验以及注册信

息留存措施； 

(3) 对用户的账号、操作时间、操

作类型、网络源地址和目标地址、网络源

端口、客户端硬件特征等日志信息，以及

用户发布信息记录的留存措施； 

(4) 对用户账号和通讯群组名称、

昵称、简介、备注、标识，信息发布、转

发、评论和通讯群组等服务功能中违法有

害信息的防范处置和有关记录保存措施； 

(5) 个人信息保护以及防范违法有

害信息传播扩散、社会动员功能失控风险

的技术措施； 

(6) 建立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

诉、举报方式等信息，及时受理并处理有

关投诉和举报的情况； 

(7) 建立为网信部门依法履行互联

网信息服务监督管理职责提供技术、数据

支持和协助的工作机制的情况； 

(8) 建立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

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查处违法犯罪提

供技术、数据支持和协助的工作机制的情

况。 

 算法备案 

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

定》，算法备案的内容包括服务提供者的名

称、服务形式、应用领域、算法类型、算法

自评估报告、拟公示内容等信息。而《互联

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中规定的算

法备案时限为提供服务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内，《征求意见稿》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

算法备案时限提前到产品上线前。 

 笔者简评：网信办将生成式AI定性

为“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

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符合监管预期，但较比

现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更为严格地将安全

评估和算法备案设定为生成式AI产品上线的

前置条件。《征求意见稿》此举将拉长国内生

成式AI的上线周期，给市场争先恐后推出自

家生成式AI产品的局面踩上一脚刹车。 

四、 训练数据要求 

《征求意见稿》第七条规定，提供者应当对

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预训练数据、优化训练数

据来源的合法性负责。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

的预训练、优化训练数据，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符合《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

规的要求； 

(2) 不含有侵犯知识产权的内容； 

(3) 数据包含个人信息的，应当征

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或者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4) 能够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准确

性、客观性、多样性； 

(5) 国家网信部门关于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的其他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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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简评：生成式AI研发和服务过

程中，需要使用大量数据进行预训练和优化

训练。按照《征求意见稿》第七条要求，生

成式AI服务提供者在使用这些数据过程中要

确保数据的来源和使用合法合规并不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鉴于我国公开途径可以获取的

可用数据源有限，目前我国的大模型训练过

程可能会同时采用国外的公开途径可以获取

的数据源。预计错综复杂的数据源获取途径

将导致提供者满足《征求意见稿》第七条要

求有实际难度；相应地，为了满足数据源的

合规要求所需的时间、人力甚至金钱成本也

会增加。 

五、 人工标注要求 

《征求意见稿》第八条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

产品研制中采用人工标注时，提供者应当制定符

合本办法要求，清晰、具体、可操作的标注规则，

对标注人员进行必要培训，抽样核验标注内容的

正确性。 

 笔者简评：众所周知，生成式AI产

品研制过程中需要对大量训练数据集进行标

注，标记训练对象的特征，以作为机器学习

的基础素材。高质量的数据标注是模型训练

的关键。虽然目前市场上已有智能化数据标

注的产品，但为实现对人类指令的精准理解，

像ChatGPT模型的训练过程也是运用了海量

的人工标注。目前，国内大模型训练过程所

需的人工标注采用自行雇佣或人力外包或服

务外包的方式，无论采用哪种方式，相信《征

求意见稿》提出的标注规则及对标注人员进

行必要培训的要求，应该符合目前国内的人

工标注实践要求。但是，在服务外包的场景

下，提供者需注意其自身方是人工标注的相

关法律要求承担者，因此应在服务外包过程

中要求人工标注服务公司协助其满足法律要

求。 

六、 防止生成虚假信息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第（四）款要求，利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应当真实准确，采取措

施防止生成虚假信息。 

《征求意见稿》第十五条进一步规定，对于运

行中发现、用户举报的不符合本办法要求的生成内

容，除采取内容过滤等措施外，应在3个月内通过

模型优化训练等方式防止再次生成。 

 笔者简评：在AI语言模型训练中，

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阻止模型胡编乱

造。但是，测试使用国内大模型产品成语绘

图功能的用户会发现其生成图片多文不对

题。即使使用表现力更强的GPT-4,亦会不时

出现所获内容和正确答案南辕北辙，AI对你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现象。那么，这些

AI “编造”的生成内容是否属于虚假信息？

如是，按照《征求意见稿》第十五条，服务

提供者应在3个月内通过模型优化训练等方

式防止再次生成。但是，对于实则属于大语

言模型研发过程中不成熟产品表现的“虚假

信息”，三个月的优化训练时间是否足够？如

果不够，网信办是否会要求服务提供商停止

提供服务并下架产品，而使得产品失去通过

实际使用而继续优化训练的机会？ 

七、 国际合作 

《征求意见稿》开篇第三条即提出，国家支持

人工智能算法、框架等基础技术的自主创新、推广

应用、国际合作，鼓励优先采用安全可信的软件、

工具、计算和数据资源。“国际合作”作为国家支

持的生成式 AI发展方向之一被特别提及。 

 笔者简评：除了开篇提及国家支持

国际合作，整篇《征求意见稿》并未再提及

国际合作的可行模式或者探索方向。 

2022年9月前后，美国商务部向英伟达和

AMD发出通知，限制英伟达的A100、H100和AMD

的MI 250系列及未来的高端GPU产品向中国出

口。而该类高端GPU芯片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将

极大拖慢我国生成式AI大模型训练的速度。

因此，为尽快将生成式AI转化成我国各行业

垂直领域生产力，避免我国在AI时代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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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有必要探索引入GPT-4或以上的生成

式AI产品的国际合作之路。 

考虑《征求意见稿》的整体监管要求，

尤其是准入条件和对服务提供者的监管，国

际合作似乎应有一家境内公司与境外生成式

AI产品提供方合作，由境内公司作为提供服

务的接入口并承担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方能

满足《征求意见稿》的监管规定。 

值得一提的是，《征求意见稿》第十七条

规定，提供者应当根据国家网信部门和有关

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供可以影响用户信任、

选择的必要信息，包括预训练和优化训练数

据的来源、规模、类型、质量等描述，人工

标注规则，人工标注数据的规模和类型，基

础算法和技术体系等。此信息报送义务并未

就国际合作和境内生成式AI产品进行区分。

可以想象，此类信息报送义务将对国际合作

产生一定的障碍。因此，国际合作的场景下，

如境内提供者能够满足《征求意见稿》其他

监管要求，此条信息报送义务是否能够就国

际合作的生成式AI有一定豁免？  

小结 

《征求意见稿》的发布一方面体现了监管部门

支持生成式AI发展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也为其健

康发展划定了底线，避免生成式AI野蛮生长。生成

式AI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产品生成内容生

产者责任，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对生成内容从意识

形态、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角度把好关，

在监管框架内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合规发展。 

虽然《征求意见稿》已经覆盖生成式AI大多重

要环节，其中部分原则性规定或有待更多细节规定

出台。我们将持续跟进网信办未来正式发布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及人工智能方面的其

他监管规定，并适时分享我们的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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